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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均為執行民營公司業務之人，其所執行之業務與

監察委員職權之行使自不相宜，應屬於憲法第一百零三條所稱監察委員

不得執行業務之範圍。

釋字第八二號解釋（48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偽造公印，刑法第二百十八條既有獨立處罰之規定，且較刑法第

二百十二條之處罰為重，則於偽造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文書同時偽造

公印者，即難僅論以該條之罪而置刑法第二百十八條處刑較重之罪於

不問。本院院解字第三零二零號第三項解釋於立法本旨並無違背，尚無

變更之必要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百十八次會議議決：「中央或地方機關

就職權上適用憲法、法律或命令對於本院所為之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解

釋時，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行解

釋」，本件係最高法院對於本院院解字第三零二零號第三項解釋發生疑

義，依照上項決議認為應予以解釋。

按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係就公私特種文書之偽造及變造而為規定，

偽造公印刑法第二百十八條既有獨立處罰之規定，則於偽造刑法第二

百十二條之文書同時偽造公印者，即難僅論以該條之罪而置刑法第二

百十八條之罪於不問，本院院解字第三零二零號解釋於立法本旨並無

違背要難謂為不當，且依照刑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偽造公印者尚處以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倘於偽造同法第二百十二條之文書而又偽造公印

者，反依同法第二百十二條之規定僅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

百元以下之罰金，尤恐輕重失衡，有違立法之本意。

基上理由，本院院解字第三零二零號第三項解釋尚無變更之必要。

釋字第八三號解釋（48.10.21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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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地方法院所在地有代理國庫之銀行時，法院收受提存之金錢、有

價證券或貴重物品，應交由該銀行之國庫部門保管，並依提存法第八條

之規定給付利息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提存法第四條第二項特別規定交由代理國庫之銀行保管者，其

目的在保障利害關係人之利益，交由代理國庫銀行之國庫部門保管，自

較交由該行之營業部門保管更有保障。又查提存金應給付利息為提存

法第八條所明定，茲經財政部函復國庫保管提存款亦可計息，衡之提存

法第八條之規定正相符合，自以交由該行之國庫部門保管為宜。

釋字第八四號解釋（48.12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員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刑之宣告者，雖同時諭知緩

刑，其職務亦當然停止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務員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刑之宣告者，當然停止其職

務，因罪科刑諭知緩刑者，須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時，其刑之

宣告始失其效力，此觀於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七條第二款、刑法第七十六

條之規定甚明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刑之宣告者，雖同時諭知

緩刑，在緩刑期內宣告既未失其效力，自難謂為其停職原因業經消滅，

按之首開規定，公務員之職務當然停止，本院釋字第五十六號解釋並不

排除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之適用。

釋字第八五號解釋（49.2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所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，在當前情形，應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

集會之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。




